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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4 年七年级学业质量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初中学校（含九义学校、完中初中部）：

为深入推进全区义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促进双流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经研究，决定开展七年级学生学业质量监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监测对象

全区七年级学生。

二、监测时间及科目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监测学科

9 月 12日

09：00——11：00 语文

14：00——15：40 数学

16：00——17：00 英语

三、监测组织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学校校长是本次监测的第一责任人，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做好安排，确保监测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各校要成立“学业质量监测

领导小组”，由学校校长担任组长，负责安排本校监测工作，制定本校学

生学业质量监测方案，组织本校监测工作培训会。

（二）精心组织，加强教育

1.学校应选派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参加本次监测工作。

监测点工作人员总数（包括正、副主监、监测员、验收员等）原则上

按监测场总数的 3 倍配备，每个监测场设 2 名监测员。各校要加强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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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工作人员的培训，确保其熟悉监测工作各环节并能熟练操作。工作人员

在从事监测期间不得携带和使用各种通讯工具及声音、图像采集存储等设

备，不得发布与监测有关的信息或内容。

2.加强学生诚信教育，禁止学生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声音、图像采集存

储等设备及计算器等物品进入监测场。加强舆论监管，严格管理班级 QQ

群、微信群等，不传播、讨论与监测有关的信息或内容。若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上报。

四、信息报送

请各学校按附件 3（Excel 文档）格式要求规范填写（工作簿 1“考生

信息”，填写参照工作簿“填写说明”及“学校代码”；工作簿 2“参考

人数及试卷订数”；工作簿 3“阅卷教师信息”，按工作簿“阅卷分配”

的学科教师数量填写），并于 9 月 5 日 17:00 前报送至区教科院孙建成

老师的邮箱（229773449@qq.com），文件命名为“XX 初中（学校）信息

报送”。

五、监测点布置

1.各监测点要在校门醒目处张贴监测场平面示意图、监测场安排示意

图、各监测场起止号、监测规则、监测时间安排表，在通向厕所处设置明

显的指示标志。

2.在距监测场楼 3 米以外地方设置立体警戒线，并派专人值守。

3.各监测点应统筹安排监测办公室、监测工具验收装订室、保管室、监

测信号室、医务室、领队休息室、监测休息处、笔芯供应处、饮水处和停

车处等，并张贴明显的标志；准备好小刀、订书机、浆糊等启封和密封装

订试卷的所需物品。

4.设立监测样本存放保密柜。

5.检查广播及通讯电话等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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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测场布置。

（1）每 30 人设一监测场，尾监测场最多不超过 40 人，单人单桌（多

余桌椅一律搬出监测场外），座位号统一贴在桌子左上角。

（2）课桌布置：按一人一桌单行排列，两边桌子靠墙，相邻两桌之间

间隔 80 厘米以上，桌面平整，抽屉内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无可供学生

参考的文字、图片、公式等。多余的桌凳搬出监测场。

（3）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要求书写好板书。

（4）设置小件物品存放处：每个监测场应在左前方适当位置设置小件

物品存放处（不得设在监测场后面）。

（5）在监测场门前醒目处张贴该监测场起止号。

六、监测工具领取及回收

1.监测学校代表 9 月 12 日早上 7:00——8:00 到区教科院底楼资料

室领取监测工具，保证监测前 30 分钟送达学校。

2.当堂监测完毕，学生答题卡务必按座位号由小到大的顺序分别装入答

题卡袋中（一场一袋，勿混装）。

3.每种答题卡袋上请务必标明“监测场代码或监测场号”、“应测人数”、

“实测人数”，如有缺测学生一并写上缺测学生座位号信息。缺测学生答

题卡一律由监测教师填涂学生信息，包括缺测号与缺测标志。

4.封装答题卡袋时，用订书机订好答题卡袋口（左右两颗钉子），不得

损坏答题卡。

5.当天监测结束后，学校代表务必于 9 月 12 日 18:30 前将监测工具

和缺测登记表等材料送至扫描点（双流区教科院底楼资料室，联系人: 陈丽

13350070214），最上面的答题卡袋上书写好学校名称。

6.监测工具在收取及运输过程中务必确保卷面平整、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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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测评阅

1.阅卷时间和地点：9 月 14 日 8:30—17:00，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的

网上阅卷工作在棠湖中学双江路校区高中部科技楼二楼计算机教室集中进

行。请各学校认真遴选责任心强、业务能力高、工作细致的教师（按附件

工作簿 3 的阅卷人数分配名额）参与本次阅卷工作。

2.阅卷教师必须带上红黑签字笔。

3.阅卷账号将由阅卷组统一分配、编组，并给定个人登陆账号及密码，

所有阅卷教师不得缺席。若因不可抗拒原因不能参与阅卷，请各校务必安

排同科教师顶替，并于 9 月 12 日前报区教科院对应学科教研员。

4.阅卷教师应根据区教科院提供的各学科答案及评分标准或学科教研

员现场评判标准阅卷。

特此通知。

附件：

1.双流区 2024 年七年级学业质量监测 XX 监测点缺测情况登记表

2.双流区 2024年七年级学业质量监测 XX 监测点备用试卷启用情况报

告表

3.双流区 2024 年七年级学生学业质量监测信息报送表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4 年 8月 30 日



5

双流区 2024 年初中七年级学业质量监测 XX 考点

缺考情况登记表

考点学校 学校代码

缺

考

学

生

情

况

登

记

姓名 考号
原因(证明材

料附后)

监考教师

签名

主考、副主

考签字

督 考 员

签 字

双流区 2024 年初中七年级学业质量监测 XX 考点

备用试卷启用情况报告表

考点学校 学校代码

启用份数

启用原因

主考、副主考

签字

督 考 员

签 字


